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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園防竊因應措施，教室沒人時，門窗應確實上：  

      近期有可疑竊賊入侵校園，影響校園安全，為防制竊賊食髓知味，請同學協助配合注意： 

(一)防範竊盜為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共同的責任，學校不分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均應有防竊

觀念，教官室將運用各種集會期間加強防竊教育宣導。 

(二)勿攜帶貴重物品到校，若確有需要，不可放置明顯處並應隨身攜帶，個人財務如現金、金

融卡、信用卡應妥善保管，如室外課，應保持不離視線，全班集中放置並派人看管或送學

務處臨時置物櫃上鎖暫時存放。 

(三)落實門禁管理，班級上室外課、體育課及放學離開教室或傍晚 6點後，應確實將門窗（含

氣窗）關妥後上鎖，窗戶加扣窗扣，短暫離開教室或辦公室無人留守亦同，請班級幹部協

助同學務必確實執行，各班門窗未關列入生活榮譽競賽扣分，並提醒同學勿因一時疏忽扣

分導致全班愛校服務。 

(四)平日即應提高防竊警覺，注意周遭陌生人進出情形，發現有陌生人徘徊及行踪詭異，可上

前詢問或立即向教官室報告(03)3793480。 

      

 

發行人：林繼生 校長 

編輯：吳家萱，陳郁君，葉宇珊，高語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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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能夠輕易得手，是因教室門

窗未確實上鎖，請養成隨手鎖門

窗的習慣。勿讓宵小有機可趁! 



 
 

 

 

  

 

 

 

 

 

 

 

 

 

 

 

 

 

 

 

 

 

 

 

 

 

 

 

 
 
 
 
 
 
 
 

 

 

 

 

 
 
 
 
 
 

 

第一名 320 206 111 

第二名 319 220 102 

第三名 316 205 119 

第一名 302 219 115 

第二名 315 205 107 

第三名 307 202 118 

◎教學區玩球或不慎掉落物品，影響安全： 

本校校地狹窄，為防範意外傷害，請在二樓以上的同學不要在走廊玩球（籃、排、羽…

等球類）、向樓下拋擲物品或將水往下倒，此類行為既損德又易傷人，嚴重者需負擔刑事

責任，請同學建立共識並慎選較安全之活動場所。同時為了遏止不良的慶生風氣(如丟水

池、噴刮鬍膏或奶油、灑爽身粉…等過份玩樂行為)，學務處將依規定立場，不論是否為

壽星，皆不給予清理協助，並對其所造成服儀不整的事實，追究責任懲處。而對於環境

造成污染，校園秩序造成破壞之部份，學校也將給予警告至小過不等之處罰，請同學共

同維護校園安全。 

◎維護學校秩序，靠你我大家共同遵守相關規定： 
（一）午休時間所有同學均應於午休鐘響起立即返回教室休息，教室內不宜從事其它活動（玩

牌、魔術方塊、下棋、彈吉他、討論事情…等）。 

（二）凡違反規定同學，由生輔組登記擾亂團體秩序違規 1次、違規登記累積達 3次者記小

過壹次處分，累積滿第 5次（含）起再記第二次小過，滿第 6次（含）起每登記乙次記

小過乙次，累積次數以學期為單位計算，此違規亦同時與每週升旗、週會集合時遲到或

講話被登記…等違規登記次數併記(依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9條第 4款規定「擾

亂團體秩序，情節輕微者」)。 

（三）請同學自律自重，希望同學對自身行為負責或被處分時辯稱不知有此規定情形發生，

再提醒同學如須於午休練習或比賽，請先完成公假申請並核批後始可參加。 

 
◎ 每週缺（曠）課統計表於週三下午均會透過學務處各班班級櫃分發至各班，請各班風

紀股長於收到統計表後速交有缺（曠）課同學確認，確認無誤後簽名以示對自身行為負

責，需待查者亦請完成簽名，並由本人於二日內親自到學務處向簡麗花幹事處查詢，若

僅勾取待查而未主動到學務處查詢者，視同該次缺（曠）登記無誤，不再予以更正。 

 

 

武陵高中新的社團職棒分析轉播社
誕生了，喜愛打棒球或看棒球的人有沒有覺得很

興奮啊！讓我們來看看棒析社的特別社課吧！ 

棒析社的社課，是比較屬於靜態的社課型，

在一邊觀看職棒時，一邊討論與剖析。許多人都

對於棒析社的成立感到十分興奮，想要與興趣相

同的同學们在社課中盡情討論，盡情看棒球比賽

的話，歡迎加入職棒分析轉播社！ 

By 藍翼特派員 



 

 
 

 
 
 
 
 
 
 
 
 

 
 
 
 
 
 
 
 
 
 
 
 
 
 
 
 
 
 
 
 
 
 
 
 
 
 
 
 
 
 
 
 
 
 
 
 
 
 
 
 
 
 
  

 

 

 

 

 

 

 

 

 

 

 

 

 

 

 

竊盜犯罪是比率最高的犯罪型態，皆是犯罪兒童或少年常見的理由，無論如何，竊取他人的

物品都是違法的行為，刑法規定處成年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沒偷成功(未遂犯)也是要受罰的。 

 

常見的竊盜類型還有： 

無法抗拒誘惑而偷走停在路旁的機車或單車，在商店、賣場及公車上順手牽羊，偷同學親友

的金錢或物品及侵入住宅的竊盜。另外，抱持「車不是我偷的，只是借來騎而已？」的心態，

可能觸犯贓物罪，必須面對刑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的處罰。兒

童及少年觸犯此罪多適用少年事件保護處分。刑法第 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

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 321 條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一、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 

    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 

 

小偷偷了東西，被主人發現，主人要逮捕小偷，小

偷竟動手打人，會不會加重處罰？ 

法律小常識 

 

 案例： 

「小胖」半夜爬進文玲的圍牆，

進入文玲的房間，正在翻箱倒櫃

時，驚醒了文玲，文玲要扭住「小

胖」時，「小胖」竟推開文玲，

並出拳毆打「文玲」，「小胖」

會不會受到較重的處罰？ 

 

「小胖」在夜間侵入文玲的住宅偷東

西，是犯了刑法第三百二十一第一項

第一款的加重竊盜罪，文玲要扭住「小

胖」，就是法律上所指的逮捕，「小

胖」不但拒捕，還出手打人，就不再

是單純的竊盜罪，而轉變成了刑法第

三百二十九條的準強盜罪，法定刑也

從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變為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所以，是會加重處罰的 

 

http://kld.judicial.gov.tw/young/treatment.htm


 
 
 
 
 
 
 
 
 
 
 
 
 
 
 
 
 
 
 
 
 
 
 
 
 
 
 
 
 
 
 
 
 
 
 
 

 

 

 

 

 

 


